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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行政性垄断规制

经验及其启示
＊

——基于
“

囯家竞争政策
”

的解读

叶高芬

【提 要 】 行政性垄断即政府限制 竞争行为 , 其对经济和政治危 害严 重 , 应该 受到规

制 。 澳大利 亚的模式在遏制行政性垄 断方 面最为 系 统和有效 ,
尤其是其 中 的 竞争审 查制度

已经成 为各国仿效的典范 。 我 国应借鉴澳大利 亚 的模式 , 寻求 高层充分重视 , 施行
“

国 家

竞争政策
”

, 引 入竞争评估机制 , 设立独立执行机构 ,
以解决 目 前行政性 垄断规制 不 力 的

难题 。

【关键词 】 行政性垄断规制 澳大利 亚模式 国 家竞争政策 竞争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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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各级政府及其部 门 的限制竞争措施 。 该

““

国家竞争政策
”

包括
一

系列鼓励竞争的改革 ：

政府对于市场 机制 的 损 害 , 集 中表现为
其一 , 竞争法 ( 即 1 9 7 4 年 《贸易行为法 》 ) 的

“

以行政权力不当干预市场
”

的行为 ’ 即行政性 适用对象扩展到所有企业 , 即不仅禁止私有企

垄断 ( 或政府限制竞争行为 ) 。 其实质是将行政 业的反竞争行为 , 政府拥有的企业如果限制竞

权力传导到 自 由市场 , 使得市场主体凭借政治 争亦不能免责 。 其二 , 引进
“

竞争中立
”

原则 ,

力量达到经济上的垄断 , 既是对市场机制 的破 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与私营企业处于公平

坏 , 还可能诱发政治腐败 。 行政性垄断普遍存竞争的状态 ,
①该原则要求政府不得利用其行政

在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 近年来 , 包括我国

在 内的各国都在寻求解决的 良策 。 其 中 , 澳大＊ 本文系 2 0 1 4 年度 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 目
“

竞

利亚推行
“

国家竞争政策
”

有效遏制行政性垄争评估的理论阐释和 制度构建
”

( 项 目编号 ： ＷＳＦＢＭＯ 3 4 )

＾＾
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感谢澳大利亚竞争和消 费者委员

澳大利亚的
＂

国 家竞争政策
”
 (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会 ( ＡＣＣＯ 前主席 Ａｌ

ｌａｎＦｅ ｌｓ 先生的大力指导 。

①ＯＥＣＤＧｕｉｄｅ ｌ ｉｎｅ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ｔｅ
－

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
ｉ
ｔ 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ＣＰ ) 于
1 9 9 1

年原则上通Ｅｎ ｔｅｒ
ｐ
ｒｉｓｅ , Ａｃｃｅｓｓ ｅｄｆｒｏｍ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ｄａ ｆ／ｃｏｒｐ

ｏｒａ ｔｅａｆ
－

过 , 并于 1 9 9 5 年开始施行 , 它致力于排除澳大ｆａｉｒ ｓ／ ｓｏｅ／ｇｕ ｉｄ ｅｌ ｉ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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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高芬 ： 澳大利亚行政性垄断规制经验及其启示
——基于

“

国家竞争政策
”

的解读


权力使国有企业获得 比私人企业更多的人为竞括上千部法律的 目 录清单 。 在 1 9 9 5 年之后 的

争优势 。 其三 , 对所有限制竞争的法律法规进六年里 , 所有法律制度都经过了独立和透明的

行竞争审査和评估 , 以 尽可能减少对竞争的限审査 , 以判定它们是否会阻碍竞争 。 如果是 ,

制和损害 。 其四 , 完善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第就进一步评估其是否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 考

三方使用制度 , 使市场新进入者能够合理使用虑 。 考虑公众利 益 时 的考量因素及其程度包

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 (诸如机场 、 电 网 、 天然括 ： 是否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相关 ；
是否与社会

气管道和铁路线等 ) , 从而公平地参与竞争 。

？福利和平等相关 ； 是否与经济和地区的就业和

澳大利亚的
“

国家竞争政策
”

模式使澳大投资增长相关 ；
是否与 消 费者 的总体利益相

利亚成功地培育了高度竞争的市场 , 建立起了关 ； 是否与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关等 。 审查的指

世界上先进的竞争体制 ,

？ 使其在经合组织的经导原则是法规不应当 限制竞争 , 除非它被证

济位次从 1 9 9 0 年的第十五位跃居 2 0 0 5 年的第七实 ： ①该项限制竞争的法律带来的公共利益整

位 。
③ 澳大利亚已成为许多 国家效仿的典范 。 本 体上大于成本 ； 同时②法律 目标只能通过限制

文总结出 澳大利亚依托
“

国家竞争政策
”

对行 竞争的方式取得 。 接受竞争审査的法律法规涉

政性垄断的规制 经验 , 并寻求对我 国 的有益 及农产品营销 、 渔业和林业 、 零售业 、 交通 、

启示 。通讯、 保险和退休金 、 儿童保健以及赌场等九
。

＿个领域 。

④

＿

、 ＠大禾ＵＵＺ规￥ 1 1行政性通过彻底的竞争审査 , 澳大利亚废除 了不

垄断旳经验少含有限制竞争 内容的法律文件 , 不仅为培育

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扫清 了路障 , 也在相当程

Ｌ

￣

？ Ｊｒｒｒｉｒ一一
度上遏制了政府的不当干预经济行为 。

澳大利亚于上个世纪 9 0 年代建立起来 的 (
二

) 有效

＾
家竞争政策

”

, 其颇具特色的制度之
－

是其澳大利亚的
“

国家竞争政策
, ,

受到 国家高
竞争审查制

,
。 1 9 9 1￥ , 澳大利亚联邦 、 各州

馳充分重视与支持 。 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了有

效地賴设计 , 最值擁 目 的是它的财政激励

翻。 澳大淑娜为各舰府難 了大量资
争行为 ； ■有飾主体醜争勸舰舰

金 , 餅賊们必删意进撤騎査与改革 ,

或至少同意通过适当辦歸 国家竞争政策 。

国库几十亿美元就这样分发给 了这些州政府 。

序透明的评估 , 以便审查该行为 的公共成本和 新建立的国家竞争委员会 (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 ｉ

－

公共收益的性质和重要程度 。 这个审査制度包

括 ： 审査并废除国家 、 州 际 以及地方性的不公 ① ＯＥＣＤ 2 0 0 8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 。ｆＡｕｓ ｔｒａ ｌ

ｉａ 2 0 0 8 , ＯＥＣＤ
,

平妨碍竞争的法律法规 ； 审查国有企业的组织
② 此前 , 由 于 国内 经济领域缺乏竞争 ’ 澳大利亚在 ＯＥＣＤ

匕 且胃兄甲 、

( 经合组织 ) 的排名 由 1 9 5 0 年的第五位沦为 1 9 9 0 年的第十

组
；
甚至审查垄断性行业的价格规制等 。 其中 ,五位富裕 国 家 。参见ＯＥＣＤ 2 0 0 5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 ｒｖｅｙ 

ｏｆ

对含有限制竞争 内容的法律进行的彻底审査在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2 0 0 5
？ＯＥＣＤ＇Ｐａｒｉｓ－

＿③Ｓｏｕｒｃｅ ：ＯＥＣＤ2 0 0 5 , ｂ ａｓｅ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ｏｆＧｒｏｎｉｎｇ ｅｎ ,

规制行政性垄断方面成效明显。ＧＧＤＣ Ｔｏｔ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为了执行国家竞争政策 ,
澳大利亚彻底审④Ｃｏｍｍｉｓｓ ｉｏｎ

, Ｐ ｒｏｄ ｕｃｔ ｉｖｉ 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国上下含限制竞争内容的法律 , ＿＝
Ｒ

＝二 二二：

各地方政府同澳大利亚联邦
一起整理出一份包 ｒｎ ． ｃｏｍ／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
7 3 7 8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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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ＣＣ ) 的作用是评估这些审查工合并 , 于 1 9 9 5 年 1 1 月 成立 , 旨在制止不公平竞

作的履行是否适 当 。 如果履行适当 ,
州政府就争行为 , 保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

负 责对价格

能获得资金 ； 反之 , 就不能获得 。

？实行监督 , 它有权对包括政府在内 的所有主体

作为
“

国家竞争政策
”

的配套文件 , 澳大的反竞争行为进行管辖和查处 。 它是实施澳大

利亚出 台了一揽子政策 , 包括 《竞争政策改革利亚竞争法律和政策的唯
一

执行机构 , 具有绝

法案 》
,
以及联邦与地方政府间签订的三项协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议 ： 《竞争原则协议 》 、 《行动法协议 》 和 《实此外 , 作为
一

个法定的政策咨询机构 , 澳

现全国竞争政策和处理与竞争支付相关的改革大利亚国家竞争委员会 ( ＮＣＣ ) 既不制定改革

协议》 。 其中 ,
《实现全 国竞争政策和处理与竞议程 , 也不具体执行改革 , 但是它监管和评估

争支付相关的改革协议 》 规定了改革条件下的各州和地区实施
“

国家竞争政策
”

的情况 。 对

联邦和地方 的财政分担情况 。 只要州和大区实
“

国家竞争 政策
”

的全面推 行也起 了重要 的

行一揽子竞争政策 规定的 立法检查 与改革 , 作用 。

实行电力 、 燃气 、 自 来水及道路交通 领域的＿、
＿

相关改革 , 联邦政 府就 向州 和 区提供竞争支二 、 对我国 的启示

目前我国经济正经历着两大变迁 。 第一
,

—卜 ’

細赚发展方式正从传＿农业经济转向工
政府委员会还颁布了

－系列文件如 《立法检査
业化经济 。 第二 , 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纲要 》 和 《 Ｓ家竞争前立法检查指南 》 等 。

糊 自細條经济体制 。 尽體制改革 已经
’

相当深广 , 但仍然明显残留 旧体制 的痕迹 。 即

＆
使在开放了的部ｎ或纖 , 先前存棚垄断势

力往往余威犹存 。 細的行政性垄断具有权力
ｉｈ＿期 ； 后者ｊ

ａｕ■了进行立法检查 的－些
寻租典型化 、 表现形式多样化的特性 , 严重制

实际性的帮助 , 如何参加该项计划 、 如何最ｓ
约了市场配置麵作用的发挥 , 具有巨大的危

害性 。 出 于建立
“

法餘府
”

和打造
‘‘

法治经

济
”

的需要 , 对行政性垄断加以规制具有重大
—

ｍｍｍｍ随实需求性。 然而 , 目 前的 以
“

事后矫正
”

制和具体的检查指导制度有效地促进了
＂

ｍｍ
力主要手段的法律规制路径存在弊端 , 使得我

竞争政策
”

的施行 , 尤其是强有力 的财政激 Ｊｉ醜行政性垄断相关规制收效甚微 。 因此 , 有
机制推动 了竞争法制改革的进行 , 使其在废止
和修改含反兄争 内谷的法律制度方面收到了头

① Ｊｏｓｅ ’ＣｈｒｉｓａｎｄＫｉｎ
ｇ , Ｓｔｅ

ｐ
ｈｅｎＰ．ａｎｄＳａｍｕ ｅ

ｌ , Ｇｒａｅｍｅ
,

＾

＾的成 1效 ！ ｏ

④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Ａｕｓ ｔｒａ ｌ ｉａ
＇

ｓ 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ｐｅ
ｔ

ｉ
ｔ

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

ｊ 

—

ｊ权威的执行机构
ｑｕ ｉｒｙ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1 1 , 2 0 1 3
 ) ．

Ａｖａｉｌ ａｂ ｌｅａｔＳＳＲＮ ：ｈｔ
－

一ｔｐ ：／／ｓｓ ｒｎ．
ｃｏｍ／ａｂｓｔｘａｃｔ

＝
2 3 5 3 8 0 6 ．

澳大利亚执行和管理
“

国家竞争政策
”

的② 曹红英 ： 《澳大利亚竞争政策改革 ( ．
—

) ｝ , 《 中国工商管理

机构是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 Ａｕｓ ｔｍ ｌ

－研究 》 1 9 9 9 年第 5 期 。

．＾＾． ．③ 樊瑛 ： 《澳大利亚的国 家竞争政策及启 示 》 , 《 亚太经济 》

ｉａｎＣｏｍｐｅｔ ｉ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Ｃｏｍｍ ｉ ｓｓｉｏｎ
？ 2 0 0 2

年第
6
期

ＡＣＣＣ ) 。 ＡＣＣＣ
是
一

个独立和权威的法定机构 。④Ｆｅ ｌｓ , Ａｌ ｌａｎ ( ＡＣＣＣＣｈａ ｉｒｍａｎ )  2 0 0 0
, Ｔｒａｄｅ Ｐｒ ａｃ ｔｉｃｅｓ Ａｃｔ

ｌｉ
．

白 丄地 丄 ：！＾加 如 曰 义二 儿羊 包 八Ｊ4 ＝ｔ 4 4 3ｉ ｒ？ ｎｒａｎｄ ｔｈ ｅＦｏｏｄ Ｓｅｃｔｏｒ
, ｐｒ 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ＯＵＴＬＯＯＫ 2 0 0 0

1 9 9 5ＯＵＴＬＯＯＫ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2施成 ,

Ａｃｃｃ ,

年 《竞争政策改革法案 》 的规定与价格监督局Ｃａｎｂｅ ｒｒ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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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高芬 ： 澳大利亚行政性垄断规制经验及其启示
——基于

‘‘

国家竞争政策
”

的解读


必要借鉴澳大利亚的相关经验 。 (
二 ) 引入竞争评估制度

(

＿

) 施行国家竞争政策澳大利亚模式最具特色的是它 的竞争审査

我国 2 0 0 8 年实施的 《反垄断法 》 第 4 条规与评估制度 。 经合组织近年来在其成员 国之间

定 ：

“

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推行的竞争评估规则就主要依据了澳大利亚的

应的竞争规则 , 完善宏观调控 , 健全统一 、 开模式 。 这一模式的 目 的在于识别各级政府及其

放 、 竞争……的市场体系
”

。

“

健全统一 、 开放 、 所属部门在各经济领域的限制竞争行为 , 并采

竞争……的市场体系
”

这一 目标与禁止滥用行用鼓励竞争的
“

公共利益标准
”

对这些行为进

政权力有着潜在的关联性 。 然而 ,
《反垄断法 》行审査与改革 。

②

的普通措施在排除行政性垄断方面的作用很有在我国 ,

“

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限 。 即使 《反垄断法》 的效力被认为可 以高于规定和做法
”

( 以下简称
“

规定和做法
”

) 巳 经

政府的限制竞争行为 (其实并不可能 )
, 这个法引起我国高层的充分关注 。 中 国共产党十八届

律规定也不能普遍适用于政府 的行为 。 例如 ,
三中全会通过 的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卡特尔的规定就不能阻止政府设定最低价格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指出 ： 为建立公平开放

者标准的反竞争行为 ,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 透明的市场规则 ,

……

, 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

定也不能阻止政府立法设定某
一行业或者职业 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

……

资质的准人门槛 。反对地方保护 , 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 2 0 1 4

值得一提的是 , 法定垄断与传统竞争法的 年 6 月 4 日 , 《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

联系也不大 , 因为它们的垄断权超过了竞争法 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 再次明确提出 ,

的规定 。 假如一个行业 中只有一家企业 , 卡特 要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

尔或者合并的法律规定也都不管用 , 因为在没 做法 。 因此 , 有必要及时引入竞争评估和审査

有竞争的情况下 , 不存在合谋与合并的 问题。
制度 。

同样地 , 假如一个行业没有竞争对手或者法律在借鉴澳大利亚经验的基础上 , 我们认为 ,

设置了市场进入的障碍 ,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对我国 的
“

规定和做法
”

实行竞争评估和审査

法律就没有用武之地 。 可以说 , 竞争法禁止反
时应注意几点 ？

？ 首先 , 评估和审查的范围包括

竞争行为的
一

般规定只适用于经济垄断行为 ,

全国性的与地方性的
“

规定和做法
”

。 其次 ’

,
而不适用于政府实施的 限制竞争行为 ( 行政性 估和审査的对象应扩展 , 不应仅仅限于

“

现行

垄断行为 ) 。 这一点 , 我 国与世界各国的情况一
规定和做法

”

,
也应包括

“

拟实施 的规定和做

样。 但是 , 其他国家的垄断现象与行政权力关最后 , 评
？
和审査时应 以

“

公共利益
”

联不大 , 我国的情况则不同 。 也就是说 , 我 国 力＿ ’

的很多垄断现象都涉及行政权力 ＾ 擁企业既＾
“

规定和做法
”

给社会带来的效益总体大于

不实施卡特尔行为 ,
也没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也不进行反竞争的合并 , 原因很简单 ： 它根本① Ｆｅ ｌｓ ＡＵａｎ ( 2 0 0 9 ＞ ＇
＂

Ａｄｍｉ
ｎ

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ｏ
ｐ
ｏ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ｉ

－

必 ｉＪ／入兄ｆｎ ｊ口 ：ｒｒ , 郊、
丨叫 干 ,

－

Ｇ
 ｓ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ｕｓ ｔｒａ ｌｉａ
,
 ｔｈ ｅＵＳ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ＥＵ

”

, , Ｓｐ ｅｅｃｈ

没有竞争对手 。 此外 , 对政府反兄争 ｆＴ为进 彳了ｔｏ 6 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
ｅｔ 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

ｙ
ａｎｄ

规制也面临着形形色色的政治挑战 。

①Ｕｗ , 3
Ｅｄ

Ｊ ｕｌｙ－

．

②Ｃｏｍｍｉｓｓ ｉｏｎ
,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 ｉｔ

ｙ , Ｒｅｖｉ ｅｗ

ｏｆ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

ｐ
ｅ ｔｉｔｉｏｎ

因此
, 为了应对政府反竞争竹为 , 我们建Ｐｏｌｉｃ

ｙＲｅｆｏｒｍｓ．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 ｖｉ ｔ
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 ｉ

ｏｎＩｎ
ｑｕ

ｉｒ
ｙＲｅ

ｐ
ｏ ｒｔ ,

议借鉴澳大利亚 的做法 , 在我国制定和施行全Ｎｏ． 3 3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2 0 0 5 ． Ａｖａ ｉ
ｌａｂｌｅａ ｔＳＳＲＮ ：ｈｔｔｐ ：／／ ｓｓ

－

面 、 系统的国家竞争政策 , 以有效减少政府对
③ 目前 , 英国 、 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将竞争评估适用于

“

拟实

竞争的不当限制 。施的规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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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竞争的损害 , 且除了该限制竞争的方式别竞争法一样 , 发挥
“

准宪法
”

的作用 , 有效消

无选择的情况下 , 才可以保持原状 。除地区间 限制竞争行为 ,
无力改变

“

地方保护

此外 , 值得一提的是 , 对某些
“

规定和做主义
”

娼獗的现象 。

0 此外 , 很重要的是 , 目前

法
”

进行竞争评估是有成本的 , 只有某项
＂

规我国还没有支持 《反垄断法 》 的
“

国家竞争政

定和做法
”

带来 的妨碍竞争的后果足够大时 , 策
”

。 这些都值得我 国 的高层政治领导人给予

才应展开竞争评估活动 。 有学者从澳大利亚的关注 。

竞争审査实践中分析得出 ： 由于行业特征差异 ,(
四 ) 设立独立执行机构

规制总效益大小与规制成本高低之间的关联性我国 《反垄断法 》 第 9 条规定 ？

？ 国务院设

并不明显 。
① 因此 , 竞争评估时可 以适当注意规 立反垄断委员会 , 负责组织 、 协调 、 指导反垄

制成本的控制 , 避免用过大的成本寻求
一般性 断工作 , 履行下列职责 ：

(
一

) 研究拟订有关竞

的规制收益。争政策 ；

……
( 五 ) 国务 院规定 的其他职责 。

｛
三 ) 创新行政干预手段我们认为 , 如果在我 国施行

“

国家竞争政策
”

,

在健康竞争秩序建立过程之中 , 政府可 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除 了拟定颁布国家竞争政

发挥适时 、 适当干预市场的积极作用 。 这一点 策外 , 还可以依据先底条款 , 履行如同澳大利

在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中得到验证 。 我们认为 ,

亚国家竞争委员会 ( ＮＣＣ )—样的职能 , 即作

我国在遏制行政性垄断时 , 政府可 以适当进行
为咨询和监管机构 。 我国 尚缺

一

个独立和权威

行政干预 , 即推行
“

国家竞争政策
”

。 但是干预

时应创新干预手段 。 包括两层含义 ：澳大利亚 1 9 9 5 年就将贸易行为委员会和价

第一 , 应讲究干预手段 , 避免简单采用强％ Ａ (Ｘｅ
’
ＡＯＸ—

制手段来推行新政策 。 我们看到 , 澳大利亚政
利亚总督任命 , ＡＣＣＣ 只对政府或议会负 责 。

府在遏制行雌垄断和引人竞争机制的过程中 ,

这保证了ＡＣＣＣ 的专业性 、 独立性和权威性 ’

不是简单地
“

放手
”

或强制执行 , 而是在充分
从而保证了

“

国家竞争政策
”

执行的有效性 。

尊重竞争机制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 , 以经济手
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 我们建议合并现有的

段配合法律调整 , 翻干预效果 的最优化 。 我

国也可以试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倾斜性优惠措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商务部 ,

④ 提升新机构

施 , 以鼓励地方政府对
“

国家竞争政策
”

的配＿＿

合 , 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有效执行
“

国家竞争
,
策

”

和相
,

执法
一

第二 , 应寻求高层对随竞争法律減策
Ｓ脑执法机关制 彳了難擁行为 的执法 。

实施的充分重视 。 澳大利亚 的
“

国家竞争政；
‘

ｒ

．

？
．

 , ｖ ,＞
, 、 ？ , —

＿①ＳｉｍｏｎＣｏｒｄｅｎ
：

“

Ａｕ ｓｔ ｒａ
ｌ
ｉａ

,

ｓＮａ ｔ ｉｏｎ ａｌＣｏｍ
ｐｅ 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 ｉｃｙ ：

策
”

之所以被认为是应对行政垄断最有效和最Ｐ。ｓ ｓｉｂ
ｌ
ｅ ｔａｐｌ

ｉｅａ ｔ ｉ。ｎｓ ｆｏｒＭｅｘｉｃｏ
？

, Ａｃｃ ｅｓｓｅｄ

Ｐ

ｆｒｏｍｈｔ ｔＰ ！

ｙ

ｆ／

系统的 , 其中重要因素之
一

是它获得了政治领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ａ ｆ／ｃｏｍ
ｐ
ｅｔ ｉｔ ｉｏｎ／ 4 5 0 4 8 0 3 3 ,

ｐ
ｄｆ．

导人和立法机构 的 明确 支持 。 有 了 高层的支② Ｆｅｌｓ Ａｌ ｌ ａｎ (
2＿

) ’
＂

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 ｉｖ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

ａＣｏｍ
ｐ
ａｒｉ？

ｓｏ ｎｏｆＣｈ ｉｎａ
,
Ａｕｓｔｒａ ｌ

ｉａ , ｔｈｅ ＵＳＡａｎｄ ｔｈｅＥＵ
＂

, Ｓｐｅｅ ｃｈ ｔｏ

持 , 澳大利亚模式才能以政治 、 政策和法律等 6  ｔ
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ｅｔ ｉｔ ｉｏｎＰｏｌｉｃ

ｙａｎｄ

多项因素的严谨设计为基础 , 采用财政激励的Ｌ ａｗ
,

3
ｒｄ

Ｊ ｕｌｙ
－

ｉｆ！ 电 丨
ｉｎ

、

ａ 、＋娃白 姑 由 廿 口 紐城价告丄此斯③ 我们认为 ’ 我国 目前行政性垄断规制卸伤的最大挑战是地
机制和设计精良 的程序 , 并且能够依靠 法和

其他政府行为发展至善 。 然而 , 我 国 《反垄断④ 我 国对行政性垄断的査处职能 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 国

法 》 在施行之初似乎就歸翻高层的 良紋

持 ,

② 因此
,
这部法律无法像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断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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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高芬 ： 澳大利亚行政性垄断规制经验及其启示
——

基于
“

国家竞争政策
”

的解读


实际上 , 如何有效地否定那些通常被其他地区争政策
”

, 引入竞争评估与审查等制度 ,
以阻止

或政府部 门视为
“

合法
”

的行为 , 这同样迫切或制约含有损害竞争内 容的行政法规或政府

需要一个独立的 、 权威的竞争执法机构 。行为 。

Ｅ当然 , 不能否定我国 《反垄断法 》 的重要

功能 。 作为
“

经济宪法
”

, 《反垄断法 》 理应承

澳大利亚的
“

国家竞争政策
”

模式 ,
堪称 担起规制行政性垄断的大任 。 因此 , 我国竞争

目前世界上最为系统的 、 最为有效的行政性垄 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断规制模式 。 我国存在大量賺制竞争的行政
( 此问■另文探讨 ) 。 设计精 良的

法规和政府行为 , 尤巧是地区间限制竞争行为 。

“

国家竞争政策
”

( 包括高层政治家的充分支持 〉

它们虽然为我 国 的 《

＇

反垄断法 》 所禁 止 , 但
和不断完善的竞争法制 , 将有助于我 国行政性

《反垄断法 》臓计的措施多是用于細企业限

制竞争行为 , 这些普通措施难以有效遏制政府

的限制竞争行为 。 考虑到行政性垄断的实质 、本文作者 ： 浙江理工 大学 副教授 、 硕士 生

危害和我 国的具体国情 , 我们需要党和政府Ｓ导师 、 浙江理工 大学经 济法研究所 副 所

层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 做出有效的政策设计 ,长 , 中 国社 会科 学 院研 究 生 院 法 学 系

并辅以实施措施配套到位 。 我们建议借鉴澳大

利亚的经验 , 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施行
“

国家竞责＃￥辑 ： ＾ 俊

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 ｉ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ｎｇ ｌｅｏｆ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 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ＹｅＧａｏｆ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 ｗｈｉｃｈｂｙｎａｔｕｒｅａｒ ｅｒｅｓ ｔｒ ｉｃｔ 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ｅｔ ｉ ｔｉｏｎ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ｈａｒｍｂｏ ｔｈ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ｈｅｎｃｅｓｈｏｕｌ ｄｂｅｗｅ ｌｌｒｅｇｕ

？

ｌａｔ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 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ｉｓｗｅａｋ．Ｈ 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ｂｙｉ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 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ｌ ｌｏｗ ｅｄｂｙ
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ｈｅ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ｍｏｄｅ ｌｉｓｔｈｅｍｏｓ 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ｉｃ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ｎｅｉ
ｎ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ｕｓ ｔｒａ ｌｉａｎ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ｃｅ ,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ｅｒ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 ｌｄｓｅｅｋｈｉｇ
ｈｌｅｖｅｌ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ｕ
ｐｐ

ｏｒ ｔ
,ｅｓｔａｂ ｌ ｉｓｈ

ｉ ｔｓ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ｐｅｔ ｉ ｔ ｉｏｎＰｏｌｉ
？

ｃｙ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

ｓｍ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ｔｕｐ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ｎｆｏｒｃｅ
？

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 ｉ
ｖ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ｕｓｔｒａ ｌ

ｉａｎｍｏｄｅ ｌ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 ｉｏｎＰｏ ｌｉｃｙ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 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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